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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省外其他地区就业，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新疆墨玉县促进当

地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不低于 2000 人。 

（二）内蒙古卓资县、察哈尔右翼后旗、科尔沁左翼后旗每

年组织技能培训 200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达

到 150 人。新疆墨玉县每年组织技能培训不低于 1000 人，其中

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不低于 800 人。生产建设兵团十

四师四十七团根据当地需求组织人员培训。 

以上工作进展情况应当于每季度末反馈至朝阳区人力社保

相关部门。 

第六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于每年 7 月 31 日前，向

朝阳区人力社保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培训计划（附件 2）。 

第七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可于完成工作任务 30 日

内，向朝阳区人力社保部门提出经费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一）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经费申请报告（附件 3）； 

（二）脱贫劳动力就业人员花名册（附件 4）； 

（三）培训人员花名册（附件 5）； 

申请材料最迟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报送，材料需由结

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同时盖章确

认。朝阳区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审核无误后，拨付补贴经费。 

第八条  上述经费全部拨付至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

力社保局指定的拨款账户。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应扎实开展各项

帮扶工作，确保工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做好工作信息留痕。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对工作站补贴经费的使用进行管理监督。朝阳区人力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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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严格审核相关材料，并及时申请拨付工作经费补贴。 

 

附件：1.关于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先期工作经费补贴 

申请 

2.培训计划表 

3.关于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经费补贴申请 

4.脱贫劳动力就业人员花名册 

5.培训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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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关于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先期工作经费补
贴申请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县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已完成组建，目前工作站专业服务

人员有**名，主要负责深入贫困乡镇、村开展劳务协作工作，摸

清当地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的就失业状况，以及就业、技能

培训需求，并跟踪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帮扶，推动实现就业。 

以上内容真实有效，符合《朝阳区支持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

地区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经费补贴实施细则》的要求，现申

请**年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先期工作补贴经费 5万元。拨付单位

名称：***，开户行：***，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10 
 

附件 1-2 

***县*年度培训计划表 

培训分类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 

脱贫劳动力（含

边缘易致贫） 

其他劳动力（乡

村振兴带头人）
师资人员 合计 

结对帮扶和对

口支援地区培

训机构培训 

      

北京培训机构

赴结对帮扶和

对口支援地区

培训 

      

总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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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关于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经费 
补贴申请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县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年完成如下工作： 

（一）摸清当地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基础信息，其

中：当地农村劳动力   人，脱贫劳动力   人；并跟踪提供

就业帮扶措施。 

（二）促进**名农村劳动力、**名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

其中：就近就地就业农村劳动力**名、脱贫劳动力**名；转

移到北京就业农村劳动力**名、脱贫劳动力**名；转移到省

外其他地区就业农村劳动力**名、脱贫劳动力**名，完成了

年度指标任务，不低于去年就业规模。 

（三） 组织培训**人且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

力达到**人； 

以上工作均真实完成，符合《朝阳区支持结对帮扶和对

口支援地区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经费补贴实施细则》的

要求，现申请**年劳务协作帮扶工作站工作补贴经费共计 15

万元。  

妥否，请审核。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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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劳务协作工作站帮扶脱贫劳动力就业花名册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 
就业去向（在对应项下打√） 备注 

本地就业 来京就业 其他地区就业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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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县培训花名册 
培训机构（公章）： 

培训日期：                                         培训内容：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 

人员类型（在对应项下打√） 
培训后是
否就业 脱贫劳动

力 
边缘易致
贫劳动力 

其他劳动力
（含乡村振
兴带头人）

            

            

            

            

合
计            

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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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朝阳区加强劳务协作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力度，

更好地促进脱贫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和就近就地就业，根据

《朝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推进乡村振兴的若干措

施》，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结对帮扶地区是指内蒙古卓资县、察哈尔右翼

后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对口支援地区是指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四十七团。 

第三条  劳务协作补贴包括公益性岗位补贴、公共就业

服务补贴、转移就业补贴和致富带头人一次性创业补贴。 

  第二章   公益性岗位补贴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公益性岗位，是指经结对帮扶和对

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安置当地脱贫劳动力从事

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绿色生态建设等各类公益性项目的就业

岗位。 

第五条  本细则所称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是

指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中，男年龄在 18—65（含）周岁、

女年龄在 18—60（含）周岁的脱贫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劳动

力。 

第六条  朝阳区每年向内蒙古卓资县、察哈尔右翼后旗、

科尔沁左翼后旗分别提供 200 个公益性岗位补贴，每个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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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岗位给予补贴 300 元/月/人。根据当地需求，对新疆墨玉

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四十七团适当提供公益性岗位

补贴，补贴标准为 500 元/月/人，其中，向墨玉县提供岗位

不超过 500 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四十七团，提供岗

位不超过 100 个。 

第七条  补贴采取“先置补贴、一年一补”的方式，结

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社保部门应于上年 12 月 30 日前，向

朝阳区人力社保部门提交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报告（附件 1），

明确次年拟开发认定的公益性岗位数量、岗位基本情况及拟

安置人员花名册（附件 2）。由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对岗位性质、

安置人员进行审核后向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

部门拨付全年的岗位补贴资金。 

第八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提交

的拟安置人员花名册应由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人力社保

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同时盖章，对人员性质、就业情况等进

行确认。 

第九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对公益

性岗位补贴资金使用进行管理监督，于次年 1 月 30 日前提

供本年度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岗位补贴资金未执行完毕的，

将结余资金退回朝阳区人力社保局。 

第三章  公共就业服务补贴 

第十条  在北京市注册经营的用人单位和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参加由朝阳区组织的赴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

地区开展的招聘活动，每参加一次给予 2000 元的公共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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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补贴。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于每年 9

月 1日—9月 30 日，向朝阳区人力社保局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人力资源机构许

可证或备案信息； 

2.上年度 9月至本年度 8月期间参与就业服务的补贴经

费申请报告（附件 3）。 

经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无误后，拨付补贴经费。 

第四章  转移就业补贴 

第十二条  结对帮扶地区的脱贫劳动力来京转移就业，

实现连续就业三个月以上的，按照 5000 元/年/人标准给予

就业补贴。 

第十三条  结对帮扶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应对脱贫劳动

力的劳动合同（在京平台网约劳动者可提交劳动协议或其他

就业证明）和收入证明材料进行审核。核实无误的，于每年

9月 30 日前，向朝阳区人力社保部门提交关于来京转移就业

补贴的申请（附件 4）和来京转移就业人员花名册（附件 5），

花名册应由结对帮扶地区人力社保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同时

盖章，对人员性质、就业情况等进行确认。 

第十四条  朝阳区根据人员花名册，将转移就业补贴资

金拨付至结对帮扶地区人力社保局指定的拨款账户。结对帮

扶地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资金的使用管理。 

第五章  致富带头人创业补贴 

第十五条  本细则所称致富带头人，是指在结对帮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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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地区自主创办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并带动 3名

（含）以上当地农村劳动力实现连续就业三个月以上的致富

带头人。 

第十六条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致富带头人，朝阳区给

予每人 2 万元的创业奖励经费，每多带动 1 名农村劳动力，

给予补贴 5000 元，最高不超过 5 万元。每年每个结对帮扶

和对口支援地区推荐不超过 10 名致富带头人，同一人员不

得重复享受奖励，已享受过朝阳区劳务协作政策中创业奖励

经费的人员不再享受。 

第十七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应

对致富带头人创办企业（个体工商户）情况、带动就业情况

进行核实，并留存相关材料，于每年 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上报本年度致富带头人花名册（附件 4），以及致富带头人带

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员花名册（附件 5），朝阳区根据人员花

名册，将资金拨付到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

指定账户，由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拨付给

致富带头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各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

应做好相关信息核实和材料上报工作，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并留存好劳务协作的各项基础资料。 

第十九条  朝阳区人力社保部门要严格审核相关材料，

及时申请拨付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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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年公益性岗位补贴的申请 

2. **县**年度公益性岗位拟安置人员花名册 

3. **县关于**年公益性岗位补贴使用情况的报告 

4. **县**年度公益性岗位实际安置人员花名册 

5.关于公共就业服务补贴的申请 

6.关于来京转移就业补贴的申请 

7.**来京转移就业人员花名册 

8. **年**县关于致富带头人补贴的申请 

9.致富带头人花名册 

10.致富带头人带动脱贫劳动力就业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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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关于**年公益性岗位补贴的申请 

（该申请于每年 12 月 30 日前提出）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地区**年计划认定公益性岗位**个安置脱贫劳动力

人员。岗位基本情况为：（分别介绍岗位名称、数量、工资

待遇等），安置人员从当年**月起上岗，以上岗位和安置人

员符合《朝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推进乡村振兴的若

干措施》和《朝阳区加强劳务协作补贴实施细则》的要求，

现按**元/人、**月标准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经费共计**元。 

收款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附件：**年**地区公益性岗位拟安置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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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县**年度公益性岗位拟安置人员花名册 
单位：元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 

是否脱贫

劳动力/边

缘人口 

就业岗位 
拟上岗 

时间 
补贴月数 补贴金额 备注 

合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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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县关于**年公益性岗位补贴使用情况的
报告 

（该报告于次年 1月 30 日前提交）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县**年公益性岗位计划安置脱贫劳动力人员/边缘人

员**人，申请补贴资金   元，实际安置  人，实际使用补

贴资金   元，结余资金   元。现申请将结余资金退回。  

 

附件：**年**县公益性岗位实际安置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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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县**年度公益性岗位实际安置人员花名册 
单位：元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 

是否脱

贫劳动

力/边缘

人口 

就业岗

位 
实际上 
岗时间 

实际补 
贴月数 

实际补 
贴金额 

备注 

合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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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关于公共就业服务补贴的申请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自**年 9 月至**年 8 月，参加由朝阳区组织的赴

**地区开展招聘活动共计*次。分别为：*年*月*日，赴*地

开展招聘。现依据《朝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推进乡

村振兴的若干措施》和《朝阳区加强劳务协作补贴实施细则》

的要求，申请就业服务补贴共计**元，拨付单位名称：开户

行：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附：劳务协作就业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记录单 

劳务协作就业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记录单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内容 

组织

单位

确认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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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年**县关于来京转移就业补贴的申请 

（该申请于当年 9月 30 日前提出）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我县共有**名脱贫劳动力在北京实现连续就业三

个月以上，我局已对以上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进行了审核，

符合《朝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推进乡村振兴的若干

措施》和《朝阳区加强劳务协作补贴实施细则》的要求，按

每人 5000 元标准，现申请来京转移就业补贴共计**元。 

收款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附件：**年**县来京转移就业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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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年**县来京转移就业人员花名册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来京就业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就

业平台）名称
备注 

例：   
X 年 X 月—X 年 X 月（或至

今）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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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年**县关于创业致富带头人补贴的申请 

（该申请于每年 9月 30 日前提出）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我县共有**名致富带头人自主创办企业（含个体工

商户），并带动**名当地农村劳动力实现连续就业三个月以

上，我局已对带动就业情况审核无误，现申请创业致富带头

人补贴共计**万元，其中一次性创业补贴 2万元，带动当地

农村劳动力就业补贴**万元。 

收款单位名称：***， 

开户行：***，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附件：1.**年**县创业致富带头人花名册 

2.**年**县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村劳动力就

业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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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年**县创业致富带头人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户籍地 

企业（个体

工商户）名

称 

带动农村劳动

力就业人数 
补贴金额 

 

 

 

 

 

 

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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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 

**年**县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员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户籍地 
就业企业（个

体工商户）名

称 
备注 

        

        

        

        

        

        

        

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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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朝阳区支持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 
职业培训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朝阳区东西部对口帮扶劳务协作结对

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以下简称“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

职业培训，提升当地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及其他

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带头人）技能水平，提高就业能力，根

据《朝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

施》，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职业培训，是指结对帮扶和对口支

援地区和北京市具有相关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对结对帮扶

和对口支援地区当地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及其他

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带头人）集中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

业培训。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是

指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中，男年龄在 18—65（含）周岁、

女年龄在 18—60（含）周岁的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

力。 

第四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培训机构对当地劳

动力进行培训后，朝阳区人力社保局按照脱贫劳动力、边缘

易致贫劳动力 600 元/人，其他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带头人）

200 元/人标准给予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培训机构补贴，

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7天。 

北京培训机构赴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对当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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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培训后，按照新疆地区劳动力 1800 元/人，给予北京

培训机构补贴。内蒙古地区长期班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

劳动力按照 3000 元/人，其他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带头人）

2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北京培训机构补贴（含参培人员生活

补贴）。短期班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按照 1500 元

/人，其他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带头人）1200 元/人的标准给

予北京培训机构补贴（含参培人员生活补贴）。对当地师资

人员的培训按照 1500 元/人的标准给予北京培训机构补贴。

短期班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7天，长期班每次培训时间不少

于 25 天，各地区根据当地实际需求，与朝阳区人力社保局

沟通后北京培训机构可赴当地举办长期班或短期班培训。 

第五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和北京培训机构在

开班时，要查看参培人员身份材料，准确、完整填写培训花

名册（附件 1），认真组织开展培训，严格考勤管理，做好

考勤记录，留存好培训照片及影像资料，确保培训质量。 

第六条  为提升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劳动力参加

培训的积极性，北京培训机构赴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培

训的学员在培训期间可享受交通费、伙食费补助。具体由培

训机构按照不少于 50 元/人/天标准，发放给参培个人。参

培个人在领取补贴时，需在《培训期间生活补贴领取表》（附

件 2）上签字。 

第七条  每次培训结束后 3日内，北京培训机构或结对

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向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公

服中心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科报送《培训花名册》（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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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信息、培训照片等电子版材料。 

第八条  每月 10 日前，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

社保部门对当地培训机构申报材料审核合格后，向公服中心

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科报送（一）、（三）、项资金申请材料；

北京培训机构向公服中心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科报送（一）至

（四）项资金申请材料。  

（一）培训花名册（附件 1）； 

（二）培训期间生活补贴领取表（附件 2）； 

（三）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申请（附件 3）； 

（四）其他补充材料。 

材料均一式一份，用 A4 纸打印、复印，并加盖申报单

位公章。 

第九条  公服中心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科于5个工作日内

对资金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初审，职建科审核。对符合补贴

条件的，由职建科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北京培训机构或结对帮

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47 团。结对帮扶和对口支

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和 47 团再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当地培训

机构。 

第十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和北

京培训机构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提供虚假材料，

骗取经费的，一经查实，追回资金，依法追究责任；涉嫌违

法、犯罪的，移送相关部门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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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培训花名册 

2.培训期间生活补贴领取表 

3.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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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县培训花名册 
培训机构（公章）： 

培训日期：                                       培训内容：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 

人员类型（在对应项下打√） 
培训后是

否就业 脱贫劳动

力 
边缘易致

贫劳动力 

其他劳动力

（含乡村振

兴带头人）

            
            
            
            
            

合

计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盖章）：      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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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县培训期间生活补贴领取表 
培训机构（公章）：                                              
培训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培训内容：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 

人员类型（在对应项下打√） 
生活补贴
金额（元）

领取人 
签字 脱贫劳动

力 
边缘易致
贫劳动力

其他劳动
力（含乡村
振兴带头

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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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申请 
（样式一，供北京培训机构参考）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单位于*年*月，共对新疆地区*名劳动力进行了为期*

天培训，对河北、内蒙古地区*名脱贫劳动力、*名边缘易致

贫劳动力、*名其他劳动力（含乡村振兴头人）进行了为期*

天培训，按照新疆地区劳动力*元/人，河北、内蒙古地区建

档立卡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元/人、其他劳动力

（含乡村振兴头人）*/人标准，需申请培训补贴**元。 

综上，共计申请培训补贴**元（详见附表）。拨付单位

名称：***，开户行：***，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培训机构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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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分类 
结对帮扶和对

口支援地区 
培训日期 

培训人数 

合计 
脱贫劳动力 

边缘易致贫劳

动力 

其他劳动力

（含乡村振

兴带头人） 

赴结对帮扶

和对口支援

地区培训 

 
    

     
    

 
    

     
    

 
    

     
    

人数合计 ——     

补贴金额（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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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申请 
（样式二，供结对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人力社保部门参考）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地区于*年*月，委托**培训机构集中对*名劳动力进

行了培训，其中脱贫劳动力*人、边缘易致贫劳动力*人。按

照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元/人，其他劳动力（含

乡村振兴带头人）*元/人标准，共申请培训补贴**元。拨付

单位名称：***，开户行：***，银行账号：***。  

妥否，请审核。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